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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经费项目管理。

第五条 综合办公室协助院长负责管理离退休人员活动费、党

建业务费、发展基金、公寓建设费、福利基金、日常运行经费、师资

培训费、实验实习费、学院评价经费和本科教学工作量酬金等项目，

并设报账员 1 人。

第六条 教学管理办公室协助院长负责管理本专科生生产实习

费、学生科研竞赛经费、人才培养方案经费和毕业论文工作经费等项

目，并设报账员 1人。

第七条 学生工作办公室协助院长负责管理学生活动费和毕业

生费用等项目，并设报账员 1 人。

第八条 学科秘书协助院长负责管理研究生培养经费、研究生

教学与指导经费和硕士点建设费等项目。

第九条 学科专业负责人协助院长负责管理学科专业建设专项

经费项目。

第三章 经费使用

第十条 经费支出财务审批最终权限如下：

（1）3万以内（含 3万）的支出由院长签字。

（2）3万至 10 万（含 10 万）的支出由院长和书记共同签字。

（3）10 万以上的支出需经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形成会议纪要，

按程序上报相关部门。

第十一条 经费使用前，使用人必须了解学校及学院的相关财

务制度和规定，并提交经费使用方案、预算和填写《智能制造学院经

费使用审批表》。

第十二条 单件货物、服务以及单次使用经费总额在 2000 元

（含 2000 元）以下的，使用前需先后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审批

同意；单件货物、服务以及单次使用经费总额在 2000 元以上、3 万

元以下的，先后报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院长审批同意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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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件货物、服务以及单次使用经费总额在 3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

的，经学院办公会讨论通过后方可使用。

第十三条 学科专业建设专项经费使用前，需在本学科专业范

围内充分讨论并形成经费使用书面报告，报分管领导同意后，再根据

经费多少和经费支出财务审批最终权限进行审批，通过后方可使用。

第十四条 因培训学习、从事科研工作等原因短期外出的，需

填写《江汉大学国内公务差旅审批表》，经院长（书记）同意、在学

院综合办公室登记备案后方可外出。

第四章 报销程序

第十五条 准备经费使用许可文件

经费使用许可文件包括经费使用书面报告、经费使用审批表、国

内公务差旅审批表等；必要时，需附上级、学校和学院的相关文件依

据以及经费使用方案和采购合同等支撑材料。

第十六条 网上报销

（一）学科专业建设专项经费

经费使用人将经费使用情况依次提交学科专业负责人和分管院

领导初审通过并签字后，由经费使用人将票据和经费使用许可文件扫

描为 JPG 格式图片，并在学校财务管理平台上输入报账信息、上传票

据和经费使用许可文件扫描件，进行网上审核。网上确认和学院审核

人依次是经办人（经费使用人）、证明人（学科专业负责人）、院长（书

记）。

（二）其他经费

经费使用人将经费使用情况提交部门负责人和分管院领导初审

通过并签字后，由经费使用人或报账员将票据和经费使用许可文件扫

描为 JPG 格式图片，并在学校财务管理平台上输入报账信息、上传票

据和经费使用许可文件扫描件，进行网上审核。网上确认和学院审核

人依次是经办人（经费使用人）、证明人（部门负责人）、院长（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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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上交报销纸质材料

审核通过后，经费使用人按《江汉大学财务报销管理办法》的要

求粘贴票证等原始凭证（杜绝手工发票，定额发票和机打发票均应有

货物或服务明细）后，将报销材料送交财务处。

第五章 报销责任

第十八条 经费使用人（含共同使用人）对报销事由的合理性

和票据的真实性与时效性负直接责任，并负责解答财务处和审计部门

的疑问。

第十九条 证明人需清楚所办事项的缘由，过程与结果；明知

报销事由与事实不符，而仍然签字的，对报销事项负连带责任。

第二十条 分管领导签字前必须对报销事项充分了解和必要审

核，负分管责任。

第二十一条 经费审批人对报销事项负领导责任。

第二十二条 报账员需记录相关报销信息（含时间、事由，金

额、经办人、报销经费流向），便于每学期末进行分类汇总和自查，

并负证据责任。

第六章 学期自查和年终检查

第二十三条 每学期放假前 1-2 周学院综合办公室组织各经费

项目报账员对学院本学期的所有报销事项进行盘查，整理成册，整理

人和主管领导签字后保存，作为今后上级部门进行财务检查时的资

料。

第二十四条 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每年度的学院财务支出

情况，对本学期财务报销存在的不完善的地方进行总结，并提出

今后的完善措施。

第二十五条 学院每年年底将本年度经费支出情况在一定

的范围内进行财务公开。公开范围为学院教代会、学院中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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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学院经费使用审批表

经费使用

申请人
填单时间 年 月 日

申请人

所在部门
预算经费

经费使用

事由

（可附页）

拟使用

经费项目

□日常运行经费 □党建业务费 □学生活动费 □毕业生费用

□发展基金 □公寓建设费 □福利基金 □离退休人员活动费

□本专科生生产实习费 □学生科研竞赛经费 □学院评价经费

□人才培养方案经费 □毕业论文工作经费 □研究生培养经费

□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经费 □硕士点建设费 □师资培训费

□实验实习费 □本科教学工作量酬金 □学科专业建设专项

□科研管理费 □土木工程 □其他

经费审批

部门（学科专业）

负责人
分管领导 院长 书记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月 日

批准使用

经费项目

□日常运行经费 □党建业务费 □学生活动费 □毕业生费用

□发展基金 □公寓建设费 □福利基金 □离退休人员活动费

□本专科生生产实习费 □学生科研竞赛经费 □学院评价经费

□人才培养方案经费 □毕业论文工作经费 □研究生培养经费

□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经费 □硕士点建设费 □师资培训费

□实验实习费 □本科教学工作量酬金 □学科专业建设专项

□科研管理费 □土木工程 □其他

注：1.审批时需提交上级、学校的相关文件依据以及经费使用方案和学院采购合同等；

2.公务出差时，不填写此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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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大学国内公务差旅审批表

填表人 填单时间

出差事由

出差人员

目的地 预计天数

领导审批意见

注：1、交通补贴及伙食补贴按照实际天数计算；

2、报销时请提交会议通知及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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